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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峥 张屹

电话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 ０２１－６４３０３９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０２１－６４３００６９９

电子信箱

ｒａａｓ＠ｒａａｓ－ｃｏｒｐ．ｃｏｍ ｒａａｓ＠ｒａａｓ－ｃｏｒｐ．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９４，５１１，２０４．２５ ２３７，４８４，１９８．８６ ２４．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８５，９０８，１６６．１７ ６７，４１５，９９８．８６ ２７．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

元

）

８４，８９２，２８２．７６ ６５，０８７，６４５．３７ ３０．４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２，３６１，６７１．７５ ９９，４７９，９８１．４４ －１１２．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５ ０．１３８ ２６．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７５ ０．１３８ ２６．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２７％ ７．４７％ ０．８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５４１，４６２，

５５９．０１

１，２０８，２６０，

７９６．３９

２７．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０５４，６１２，

００７．５７

１，００３，６５５，

８４１．４０

５．０８％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８

，

５６５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瑞天诚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８．５８％ １８８

，

８９７

，

３１７ ０

质押

１８５

，

６０９

，

７５５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３７．５０％ １８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

质押

１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中 信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６６％ １３

，

００５

，

９４１ ０

黄楚欣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７％ ４

，

７２８

，

５００ ０

黄炽恒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１％ ４

，

４５７

，

９８８ ０

北 京 盛 世 民

泰 投 资 咨 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１％ ３

，

４６０

，

２６６ ０

兴 业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

兴 全 趋 势 投

资 混 合 型 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８％ ２

，

８３８

，

７５９ ０

盛世金泉

（

天

津

）

股权投资

基 金 管 理 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５７％ ２

，

８１２

，

２３０ ０

华 宝 信 托 有

限责任公司

－

集 合 类 资 金

信 托

Ｒ２００８ＪＨ０３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４％ １

，

６８８

，

８３０ ０

山 西 信 托 有

限责任公司

－

晋 信 保 利 五

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２９％ １

，

４３１

，

７００ ０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

明

１

、

公司前十名股东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

其中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科

瑞天诚和莱士中国为公司控股股东

；

２

、

公司未知除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外的其它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

也未知其他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

（

如

有

）

不适用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正常，经营业绩稳中有升。 公司共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

２．９５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

，

７０９

万元，增幅为

２４．０５％

。本期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毛利率为

６１．０７％

，较上年同期的

５６．２８％

高出

４．７９

个百分点。销售毛利率提高主要是因为毛利率较高的

小产品销售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冻干人纤维蛋白粘合剂销售数量增速较快。 由

于产品销售毛利的提高使得公司当期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

，

３４７

万元，增长

３０．５３％

。

在公司的积极努力下，公司上半年采浆总量稳步增长，海南琼中及白沙两个单采血浆

站采浆量增速较快。

公司奉贤新厂的建设工作已基本完成，报告期内已开始进行试生产。 公司管理层制定

了紧凑的工作时间表，公司全体人员全力以赴，以确保能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顺利通过新版

ＧＭＰ

认证并正式投产。

在抓好正常的生产经营之余，公司也在投融资方面积极作为：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

３．６

亿元公司债券的发行及资金募集工作。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优化了公司的负债结构，拓宽了融资渠道，使公司的营运资金得到

了充实，有利于增强公司在血液制品领域的市场竞争力，进一步稳固和加强公司的行业领

先地位。

２

、公司在确保生产经营、募投项目建设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自有闲置资金

１．４

亿元认

购了由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恒阳

１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参与该资

金信托计划，有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能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收益。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傅建平、肖湘阳签订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拟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前

述各方所持有的郑州邦和药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此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由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三届第三次董事会及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目前，此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尚待相关政府部门批准。 若此次重组成功，将有利于

公司做大主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强化市场地位；同时亦能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提升公司

价值和对股东的回报。

此页为《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摘要》之签字盖章页：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跃文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７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全体与会

董事投票一致同意并作出如下决议：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供投资者查阅。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９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以下是公司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４６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

通股（

Ａ

股）股票

４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

１２．８１

元，共募集资金

５１

，

２４０．００

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

，

４８５．８３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

４７

，

７５４．１７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６

日

到账，业经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以“深华验字［

２００８

］

６５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超出募集资金项目所需

资金的

１１

，

１４２．７９

万元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余额

３６

，

６１１．３８

万元存于募集资

金专用账户。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确认的发行费用相比验资时的预估金额节余

８３．６８

万元，存于公司

基本账户，经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笔节余费用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经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

和实施地点进行了调整。 实施方式由在现厂区进行改扩建变更为建设新厂区，以公司在上

海市奉贤现代农业园区自购的地块为新厂区建设地，实施原四个项目的建设。 调整后，项目

预计总投资为

３３

，

９７４．１５

万元，其中，建设期固定资产投资

３１

，

７２２．３７

万元，生产期流动资金

２

，

２５１．７８

万元；总投资包括公司购买土地使用的自有资金

３

，

４８２．００

万元和募集资金投资

３０

，

４９２．１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３

，

５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公司将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元资金

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增设募集资金存储专户，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专户

下的

５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存入该专户进行管理， 双方与公司保荐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证券”）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７

日，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３

，

５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公司将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元资

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３

，

５００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公司将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

元资金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３

，

５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将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元资金

全部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经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投

资金额。根据募投项目实施以及合同情况，项目预计投资金额调整为

４７

，

５９３．００

万元（含土地

费用

３

，

４８２．００

万元），较调整前项目总投资的金额

３３

，

９７４．１５

万元（含土地费用

３

，

４８２．００

万元）

出现较大增加。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

３

，

５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

６

个月。 在规定使用期限内公司未使用上述

３

，

５００

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１

日进行了信息披露，该笔资金仍存于

募集资金专项帐户中。

上述事项均已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证券时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公告。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为

２

，

８５９．６４

万元， 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４９

，

６４０．１３

万元，其中：公司将超出募集资金项目所需资金的

１１

，

２２６．４７

万元用于补充生产经营

所需的流动资金；

２００８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１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１

，

１１６．７８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６

，

８９４．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１３

，

９６９．１１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１２

，

３８７．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募集资金项目投入

４

，

０３３．５６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５７．３６

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

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该《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业经

２００８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营

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以保证专

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

保荐代表人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及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公司和保荐机构华泰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

闵行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

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分别签署《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 公司单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存款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以上，应及时以传真的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及华泰证券与开户银

行就上述协议到期失效，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各专户存放情况重新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后失效。募集资金专

户数量仍为四个，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计划，专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５

日，华泰证券发布《关于与华泰联合证券进一步业务整合并变更业务范围

获批的公告》，公告称华泰证券将丧失保荐机构资格。 但鉴于公司

ＩＰＯ

募集资金未在保荐期

间使用完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版保荐工作指引》（

２０１０

年修订），该指引规定

之第十条“（一）募集资金使用”尚需要持续督导。 因此，华泰证券丧失保荐机构资格后，公司

在募集资金使用完成之前，需要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完成募集资金使用之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重新聘请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为公司保荐机构并完成募集资金

使用之持续督导工作。 鉴于此，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

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及西南证券与开户银行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募

集资金各专户存放情况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

毕且保荐机构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募集资金专户数量仍为四个，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数量，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户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将严格遵照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支行

４４２９５９２５７０３９ １３，３８０．３９ ２４４．４２

无定期存款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７３１１０１０１８２６００１０９９６

１

１６，９６２．８８ ２．６２

无定期存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

支行

１００１２４５６２９００５９００８５

６

６，２６８．１１ ８１０．３２

其中

５００

万元为

定期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闵行

支行

０２１３０１４１８０００２８８６ －－－ ０．００１５１１

无定期存款

合计

３６，６１１．３８ １，０５７．３６

三、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７

，

８３７．８５

本报告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０３３．５６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３６

，

６１１．３８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６４０．１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76.53%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

目

（

含部分变

更

）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报告

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人血白蛋白和静脉注射用人免疫球蛋白

制品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１６

，

９６２．８８ ２１

，

８４６．１０ １

，

９９７．６３ １９

，

０２４．４８ ８７．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否 否

凝血因子类产品和特种免疫球蛋白产品

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１３

，

３８０．３９ １７

，

２３２．２９ １

，

５７５．７４ １５

，

００６．５８ ８７．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否 否

研发质检中心建设项目 是

３

，

９０７．６８ ５

，

０３２．６１ ４６０．１９ ４

，

３８２．６０ ８７．０８％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否 否

中试生产线建设项目 是

２

，

３６０．４３ － －－－－－ －－－－－ － － － －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３６

，

６１１．３８ ４４

，

１１１．００ ４

，

０３３．５６ ３８

，

４１３．６６ ８７．０８％ － －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

（

如有

）

－ － － － － － － － － －

补充流动资金

（

如有

）

－ １１

，

２２６．４７ － － －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１１

，

２２６．４７ － － － － － － － －

合计

－ ４７

，

８３７．８５ － －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

（

分具体项目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

，

经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进行了调整

。

实

施方式由在现厂区进行改扩建变更为建设新厂区

，

以公司在上海市奉贤现代农业园区自购的地块为新厂区建设地

，

实施原四个项目的建设

。

调整后

，

项目预计总投资为

３３

，

９７４．１５

万元

，

其中

，

建设期固定资产投资

３１

，

７２２．３７

万元

，

生产

期流动资金

２

，

２５１．７８

万元

；

总投资包括公司购买土地使用的自有资金

３

，

４８２．００

万元和募集资金投资

３０

，

４９２．１５

万元

。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的

《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地点及方式的公告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投资金额

。

根据募投

项目实施以及合同情况

，

项目预计投资金额调整为

４７

，

５９３．００

万元

（

含土地费用

３

，

４８２．００

万元

），

较调整前项目总投资

的金额

３３

，

９７４．１５

万元

（

含土地费用

３

，

４８２．００

万元

）

出现较大增加

。

主要原因为材料人工费用

、

新版

ＧＭＰ

实施

、

工艺设

备及包装流水线费用上涨导致材料建安工程费用

、

工艺设备费用及基础设施等费用上涨

。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

《

证券时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发布的

《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投资金额的公

告

》。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

，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终止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之中试生产线建设项目

。

鉴于目

前募集资金项目实际投资资金总额与原募集资金总额存在较大差异

，

公司将终止对中试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投入

，

在

投入

６８０．６４

万元后不再投入

，

原计划用于该项目的剩余资金将投入到其他三个募投项目中

，

以保证三个项目的资金

需要和顺利实施

。

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

发布的

《

关于终止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之中试生产线建设项目的公告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

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调整

，

只涉及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

实施地点和投资总金额

，

设计产能及投浆规模未发

生变化

，

项目投资规模

、

相关的主要产品品种规模及其技术

、

工艺和目标市场等各方面也未发生重大变化

，

不会对项

目的建设和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

超募资金的金额

、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将超出募集资金项目所需资金的

１１

，

１４２．７９

万元用于

补充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

２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经确认的发行费用相比验资时的预估金额节余

８３．６８

万元

，

存于公司基本账户

，

经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７

日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审议通过

，

该笔节余费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原承诺实施地点

：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北斗路

５５

号的现有厂区及拟租赁的现有厂区东侧江川街道

１４５

街坊

６

丘地块上的

工业厂房

调整后实施地点

：

上海市奉贤区奉贤现代农业园区望园路西侧

、

金笋轻工商贸城南侧区域地块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报告期内发生

√

以前年度发生

由原来的改扩建方式调整为新建厂房的方式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本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

适用

√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募集资金

３６

，

６１１．３８

万元已全部使用完毕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人民币

１

，

０５７．３６

万元为利息收入

。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红旗连锁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变更后的股票简称

（

如有

）

无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曹曾俊 彭隆凯

电话

１３８０８０１１３２１ １８９８０８０８８８０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电子信箱

ｚｊ＠ｈｑｌｓ．ｃｏｍ．ｃｎ ｓｈｉｂａｘｕｅｓｈｉ００１＠ｑｑ．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２，１８１，６５８，６９４．２０ １，９２７，７１２，４５０．２８ １３．１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３，０８６，５９６．１０ １０１，４５９，４２０．３６ 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０１，７７１，７９１．４７ ９６，５３７，７１７．５０ ５．４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５０，３６６，１２３．３３ ６４，８６７，６２９．８３ １３１．８％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２ ０．６８ －２３．５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５２ ０．６８ －２３．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５．９３％ １５．０４％ －９．１１％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２，７３８，３９０，８６３．５０ ２，６５１，４２７，０４５．３７ ３．２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７４６，２９８，４１６．４４ １，６８６，６１１，８２０．３４ ３．５４％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６

，

０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曹世如 境内自然人

５５．３５％

１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曹曾俊 境内自然人

６．１５％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３００

，

０００

杭州新融创

业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６％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商契九

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７５％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厦门龙泰九

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北京夏启九

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２５％ 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２

，

５０５

，

０００

北京立德九

鼎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 １

，

９９５

，

０００ １

，

９９５

，

０００

冻结

１

，

９９５

，

０００

ＩＮＧ ＢＡＮＫ

Ｎ．Ｖ

境外法人

０．６２％ １

，

２４４

，

８２８ ０

王江涛 境内自然人

０．４５％ ８９４

，

８９１

王跃春 境外自然人

０．３４％ ６７３

，

６０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公司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与曹曾俊先生为母子关系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在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围绕公司发展战略目

标，继续坚持以商品销售加增值业务为核心，以拓展市场份额、控制成本费用为工作重点，

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和综合竞争力，使公司的经营稳步、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

７３

家，新开门店总面积

１５

，

３５６．６６

平米。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

司门店共计

１３９８

家。实现营业收入

２１８

，

１６５．８７

万元（不含税），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３．１７％

；另外，

实现增值业务营业额达

１５５

，

８０６．６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８％

，实现净利润

１０３０８．６６

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６０％

。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提升增值业务质量和内容，强化商品加服务的核心竞争力。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各项增值业务增长迅猛。新增艾普宽带使用费代收和川航里程积分兑换业务。特别

是在全国连锁超市中，率先利用自助终端设备代售火车票。 目前，公司正在与邮政速递和顺

丰速运合作，尝试在公司各门店试点快递业务。 公司目前所开展的各项增值业务，得到了社

会和广大民众的认可，不但为消费者提供了便利，更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客流量。

二、公司下半年工作重点：

（

１

）进一步大力新开门店，保证新开门店的经济效益。 同时，积极升级改造现有门店，通

过商品品类调整及改善门店购物环境实现销售收入的内生性增长；

（

２

）在增值业务方面，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并拓展新的增值业务项目，保持在这一领域

的领先地位；

（

３

）继续加强与生产厂家的合作，减少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不断提高商品毛利；

（

４

）加强在自有品牌商品方面的投入力度，争取实现新产品的尽快投产。

三、公司核心竞争力

１

、便利超市的业态优势

公司主要经营业态为便利超市。 便利超市与大型超市相比，营业面积小，选址灵活，对

商圈要求不高，零售网络密集，为顾客提供“便利”的零售商品和增值服务，是便利超市核心

竞争力所在。 为满足不同商圈消费的需求，公司还在部分适合的地区开设了

２４

小时便利店，

并在

２４

小时便利店中销售

ＯＴＣ

药品、红旗快餐、红旗面包等商品。 公司目前拥有约

７３

家

２４

小

时便利店。

２

、商品结构及销售比重不同于大型超市

公司以经营面积为

１００－５００

平方米的便利超市为主， 多位于人流量大的商圈或者社区

聚集点，目标顾客多是附近社区居民、流动顾客，经营商品以生活必需品和快速消费品为

主，种类精挑细选，以高毛利率的烟酒、休闲食品、购买频率高的日用消费品为主，以满足目

标顾客快捷有效、方便及时甚至是全天二十四小时的购物服务需求为经营策略。 在经营模

式上，以经销、买断式代销为主，。

３

、经营模式的创新

公司凭借密集的门店平台，贴近消费者，向消费者提供便利性商品的同时还提供各种

增值服务，有效地增强了门店的聚客能力，提高客户忠诚度，突显了公司的竞争优势。 目前

公司增值服务种类包括：中国电信代收费、公交卡的充值和销售、电费充值、燃气收费、中国

移动充值及积分兑换、拉卡拉电子支付（信用卡还款、手机充值、支付宝充值等）、工商银行

信用卡积分兑换、自来水费和联通电话费代收、代售航空机票、长途客车票代售及取票、广

电网络业务费代收、艾普宽带使用费代收和川航里程积分兑换、火车票自助售票等。 目前，

公司增值业务在全国连锁超市中居于领先地位。

４

、先进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和物流技术的发展使公司整体经营水平不断提高

经营管理技术、物流技术及信息技术是决定流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胜出的

关键。 公司建立的信息系统可以帮助实现商品进、销、存管理与财务管理一体化，实现总部

与各区域子公司、门店三级纵向，以及公司（门店）与供应商、配送中心、客户之间的多级横

向的信息沟通和业务指令传递，进而实现统一进货、统一配送、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统一信

息，实现整个公司的业务链的集成和优化。 公司目前拥有三座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高效的

物流配送系统可以保证公司未来几年不断增长的配送需求， 并能降低采购成本和运营成

本，提高经营效率。

５

、品牌优势

公司对供应商资质进行严格审核，严把产品质量关。 通过

１２

年“诚信经商，便民利民”的

经营，在成渝经济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市场品牌。

２０１１

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红旗”

商标为中国驰名商标，红旗连锁成为全川首家获此殊荣的连锁超市企业。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点以现场方式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电话通知方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曹世如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该报告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出具的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为

１０２

，

６６８

，

３３０．３５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公司拟按以下方案实施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１０２

，

６６８

，

３３０．３５

元， 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２６６

，

８３３．０４

元后，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９２

，

４０１

，

４９７．３１

元。

２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９３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１３％

。

３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为

１

，

０４４

，

７７６

，

６３５．９５

。 公

司拟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转增金额未超过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曹世如女士提议的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与公司未来的发展规划和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

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公司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最终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以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方案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

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该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以及公司的分配政策。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４

、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董事会决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时间定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开始（星期三）在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三、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点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已按《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

３

人，现场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李敬秋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

２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董事会出具的《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咨询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的预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确认，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为

１０２

，

６６８

，

３３０．３５

元。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规定，公司拟按以下方案实施

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１０２

，

６６８

，

３３０．３５

元， 提取

１０％

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０

，

２６６

，

８３３．０４

元后，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９２

，

４０１

，

４９７．３１

元。

５

、公司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０．９３

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

１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本次拟分配的利润占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１３％

。

６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为

１

，

０４４

，

７７６

，

６３５．９５

。 公

司拟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的总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转增金额未超过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余额。

本议案需提交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１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星期三）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本

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星期三）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

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代理

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需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

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９

、

１０

日

９

：

００－１６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

邮 编：

６１１７３１

；

传真号码：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

４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请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

续。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罗小玲女士、张小娟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７６２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单位（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授权有效

期为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闭幕之时。

委托人股票账号：

持股数量：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机构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

附注

１）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公司

２０１３

上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

的议

案

附注

１

：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附注

２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意见表决：

□

可以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机构股东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３

年

＿＿＿＿

月

＿＿＿＿

日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９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２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７８


